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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更生輔導員志願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 92年 4月 11日法保決字第 0920015073號書函修正核定 

中華民國 92年 4月 14日內授中社字第 0920016901號書函核定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 

（二）、法務部九十年三月一日法九十保決字第０００一四九號

函。 

二、目的：結合社會資源，使願意投入更生保護工作的人力做最有

效運用，以協助更生人自力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

再犯，維護社會安寧。 

三、召募對象、名額、條件與時程： 

（一）、對象：凡具熱心公益願意長期投入志願服務工作，協助更

生保護工作之國民或機關（構）團體。 

（二）、名額：更生輔導人員人數，分配情形如附表，由本會依配

置員額，斟酌實際情況遴選社會熱心公益之適當人

士擔任。 

（三）、條件： 

１、年滿十八歲以上者。 

 ２、品性端正者。 

 ３、對更生保護工作富有熱忱者。 

 ４、生活安定有充裕時間者。 

 ５、符合１至４項之教育界之退休人士、宗教界之神父、牧

師、法師以及社會善心人士優先遴選。  

（四）、時程：本會於每屆屆滿前二個月完成召募工作，並結合相

關機關團體、統籌或分區辦理更生輔導員訓練。 

四、教育訓練： 

（一）、課程： 

  １、基礎訓練： 

（１）、志願服務的內涵          二小時 

（２）、志願服務倫理           二小時 

（３）、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或快樂志工就是我）       二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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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二小時 

（５）、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二小時 

（６）、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二小時 

２、特殊訓練 

（１）、更生保護法概述及會務介紹     二小時 

（２）、個案輔導                二小時 

                   合計十六小時 

（二）、方式：由本會主辦或結合相關機關團體、統籌或分區辦

理。 

五、管理： 

（一）、更生輔導員須完成教育訓練，始可聘任。 

（二）、製發「志願服務證」、「志願服務紀錄冊」：更生輔導員完

成教育訓練者，本會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

法」發給志願服務證及志願服務紀錄冊，藉以識別，並示

榮譽，及瞭解各更生輔導員實際參與服務時間，藉資考核

服務績效，憑作獎勵表揚及續聘之參據。 

（三）、製發「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各更生輔導員服務年資及

時數達規定者，得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志願服務績

效證明書」，由本會依內政部訂頒「志工服務績效認證及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發給作業規定」辦理製發事宜。 

（四）、製發「更生輔導員背心」：各更生輔導員由本會斟酌實際

需要製發服務背心。 

（五）、更生輔導員為無給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 

（六）、經聘任之更生輔導員由本會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七）、更生輔導員於聘任後，如有不適任或其他事由不能執行職

務者，本會得隨時解聘或停聘。期間增聘以聘至該屆任期

屆滿為止。 

（八）、更生輔導員應遵守之事項： 

１、遵守本會訂定之規章。 

２、參與本會舉辦之教育訓練及會議。 

３、妥善使用及保管志願服務證。 

４、服務時，應尊重受保護人之權利。 

５、對於交付之相關業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並應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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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執行業務所知悉之秘密，維護保護個案之名譽。 

６、接獲保護通知書後，請即訪查輔導，並於十天內填妥更

生保護通知迴文報告表送回本會。 

７、不得向服務之個案收取報酬。 

８、不得以本會名義在外招搖撞騙。 

９、應迴避與保護個案任何金錢上的往來及商業上等非輔導

工作上必要之行為。 

１０、受保護人有再犯之虞時，請即報告本會，如時機緊迫

應即聯繫警察機關，防止再犯。 

六、運用： 

（一）、本會以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管轄區域為辦理更生保護業

務之轄區，在各輔導區內，遴聘若干人為更生輔導人員，

其中一人為主任更生輔導員，一至三人為副主任更生輔導

員。 

（二）、主任更生輔導員對該輔導區內各更生輔導員與本會間業務

之推進，負聯絡之責。 

（三）、本計畫每次運用期間為三年。 

（四）、本志願服務計畫於運用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由本會將辦

理情形函報內政部、法務部備查。 

七、輔導： 

（一）、本會每年召開更生輔導員會議一次，檢討有關更生保護業

務之執行事宜。 

（二）、各輔導區定期召開輔導員會議，檢討有關更生保護業務之

執行情形及其成果，由主任更生輔導員召集，並擔任主

席。 

（三）、本會應告知更生輔導員應遵守之事項，提供從事服務之相

關資訊，並指定專人負責更生輔導員之督導。 

八、服務項目：更生輔導員應本服務社會的精神，協助本會處理下

列各項更生保護業務： 

（一）、受保護人出監、院、所、校前後教化輔導事項。 

（二）、受保護人追蹤輔導事項之協助。 

（三）、受保護人就業、就學、就醫、就養等事項之協助。 

（四）、受保護人技能訓練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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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保護人家庭貧困急難救助等事項之協助。 

（六）、受保護人與被害人或近鄰協調事項之協助。 

（七）、受保護人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 

（八）、廣結社會資源，以協助更生保護業務推展。 

（九）、其他有關更生保護事項之協助。 

九、考核： 

（一）、為激勵更生輔導員之服務熱忱及榮譽心，凡輔導員服務成

績優良者，由本會或法務部發給獎狀、感謝狀或獎牌，其

獎勵標準與敘獎方式，依「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獎勵

方案」規定辦理。 

（二）、更生輔導員未積極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會議、宣導活

動、訪視及違反應遵守事項，經考核具實情者，本會得隨

時解聘、停聘或作為續聘之參考。 

十、經費來源：本計畫辦理更生輔導員教育訓練、保險費及相關費

用，由政府補助經費或本會會產孳息及結合社會資源支應。 

十一、本計畫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內政部及法務部備案後公告施

行，修正時亦同。 

 


